湖南新宁夫夷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新财绩[2024]12号《新宁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结合我单位实际，开展了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现具体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宣传贯彻国家有关湿地管理保护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拟定湿地公园保护管理和具体办法，并监督实施；根据《湖南新宁夫夷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编制辖区内的具体生态保护及管理与建设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负责辖区内生态保护和管理工作，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保护的各项规章制度，开展湿地恢复技术、物种保护技术和湿地植被演替控制技术等各项生态科学的研究及交流等工作；负责湿地生态旅游产业的科学开发、经营和管理；负责辖区内的日常行政事务管理；承办县人民政府及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构成

湖南新宁夫夷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单位内设机构包括：人秘综合股；计划财务股；规划建设管理股；科普宣教管理股；湿地保护管理股5个股室。2023年末编制人数共11人，实有在职人员11人。

二、2023年度重点工作计划

（一）狠抓政治建设，筑牢思想根基

1.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深入学习贯彻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研讨交流4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2.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湿地保护和长江保护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建设生态新宁夯实理论根基。全年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2次，领导班子成员领学28次，主任述学1次。
（二）强化党风纪律，树立清廉形象
1.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落实党支部履行党建主体责任，推行党建工作目标责任制，把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扎实开展“一月一课一片一实践”活动12次，强化组织建设，加强党支部“三会一课”、党员积分管理和主题党日活动开展，过好党员政治生日，每月按时收缴党费，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加强。

2.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作风建设。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精密部署“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专项活动，扎实开展“清廉机关”建设，认真开展未巡先改工作。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等相关文件，扎实开展廉政谈心谈话和收送红包礼金问题深化整治工作谈心谈话活动，全体干部职工签订承诺书。坚持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3.扎实开展十三届县委第四轮巡察整改工作。根据县委统一部署，2023年7月21日至9月28日，县委第三巡察组对我单位进行了巡察，并于2023年11月2日反馈了巡察意见，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有针对性提出了整改意见和建议。我单位高度重视，召开巡察整改专题会议，研究制定整改方案，责任分解表，逐条落实问题整改措施、整改期限、责任到人。在下步工作中，我们将持续完善制度建设，规范内部管理，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断巩固提高夫夷江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成果。

4.扎实开展人大代表建议工作。单位对县人大十八届二次会议代表提出的《关于切实加强夫夷江湿地公园（沿河大道段）管护工作的建议》和《关于切实加强湘水大桥至白公渡桥段公园管护工作的建议》，进行现场核实，专题研究，会同县创森办、城管局、县城发集团等相关单位已共同整改落实。
（三）推进工作落实，巩固验收成果
1.湿地建设，全力推进。一是开展湿地公园全流域的调研勘察，配合省市县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二是配合林业局开展全县湿地资源调查，共计200余处；三是访客服务宣教中心已完成初步验收，因自来水管道只铺设至县委党校，访客服务宣教中心主体未通水，无法进行消防验收。目前，附属设施正在建设中，工程进度完成80%左右，预计1月底完工，待附属设施建成后可连接水源，主体建设再组织验收。

2.湿地保护，成效显著。一是完成疑似问题整改销号工作，对邵阳市2022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的问题，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会同林业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清江桥乡政府等相关部门进行精密部署、现场核查、整改销号，打捞水葫芦11车。二是完成生态环境保护68个疑似问题现场核查及整改销号工作。三是开展“守护候鸟、保护湿地多样性”专项行动，协同相关执法部门开展夫夷江湿地公园非法电鱼、捕鸟等违章行为的清查和整顿工作，依法拆除和销毁拦网19面，解救候鸟近百只，清理地笼、网簖等50余件，放生各种渔获物20余公斤。四是协同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对夫夷江湿地公园沿岸违规开垦的菜地进行清理，并开展复绿工作，播撒草种200公斤。五是协调湿地公园范围内涉及的金石等4个乡镇对夫夷江河道、河岸、洲滩、沿线村庄、风光带等进行环境卫生整治，清理沿江两岸垃圾10余吨，内陆滩涂垃圾50余处。

3.注重宣教，取得实效。一是开展世界湿地日、生态日、地球日等宣传活动，进行湿地知识科普和《湿地保护法》宣传，通过悬挂横幅10条、展示动植物图片30余件，向过往群众发放保护湿地公园宣传册、宣传海报、《湿地保护法》手册等资料各500余份。二是在湿地公园辖区设立《湿地保护法》摘要宣传牌20块。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保护湿地、爱护生态环境的浓厚氛围。

4.驻村帮扶，用心用情。我单位5月份开始，乡村振兴帮扶村调整为回龙寺镇盐田村，在自身人员紧、资金缺的情况下，做到了全力支持，有力保障。先后召开班子会议和处务会议研究驻村帮扶点的乡村振兴工作，开展入户走访，做好联系户的基础数据更新和年度收支核算，做到每月听取驻村第一书记情况汇报，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一是积极向水利部门对接争取水利帮扶建设资金；二是及时拨付工作及运行经费，维修村部宣传栏和公示栏；三是修建厨房，解决驻村队生活问题。

5.三城同创，争先创优。严格按照上级要求，抓实常态化创建工作，加强宣传，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靠民，提升群众参与度，形成全民共创，高质量完成创文、创卫、创森等迎检任务。
（四）守住安全底线，促进平安建设

1.意识形态工作与时俱进。坚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首位，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研判部署，认真组织集中学习，严格按照学习计划、六环节抓好落实，开展中心发言和讨论交流。坚持正面宣传和负面整改相结合的方式，借助云目信息系统、社会网络媒体、湿地公园微信公众号等，传播社会正能量。

2.保密工作与网络安全工作贯穿日常。严格落实保密工作制度和签订保密工作责任书，自觉遵守微信使用“八不准”，明确网络安全责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进网信工作职能的优化协同高效。

3.信访维稳工作安全稳定。贯彻落实文件精神，制订完善各类信访维稳工作方案，严格落实领导值班接访、节假日值班和安全稳定信访信息“零报告”制度，湿地公园管理处自创建以来实现群众零上访。
4.平安建设工作齐抓共管。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进行毛发检测、普法学习，组织参观禁毒、无邪教宣教基地。加强湿地巡护巡查和防火宣传，制作防火宣传牌20块，发放宣传单1000张，出动人员100余人次。结合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五个到户”，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讲解黄、赌、毒的危害，宣传依法治国、扫黑除恶的好处，严密部署禁毒与反电诈人民战争工作，强力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工作。召开干部职工家属座谈会，开展“平安新宁”“平安单位”“平安家庭”“幸福敲门、平安到家”和“新宁是我家，我把新宁夸”等活动。

三、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初预算收入280.85万元，其中：本年县级财政拨款（补助）277.85万元，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本年上级财政补助财政专户收入拨款（教育收费）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3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0万元，上年结余0万元，自有资金0万元万元。预算支出合计280.85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100.93万元，占预算资金36%；项目支出179.92万元，占64%。项目支出主要是湿地公园建设资金一是用于开展湿地公园生态监测与本底调查工作，建立植物、鱼类、鸟类、水文水质监测点进行日常监测。二是用于湿地公园宣教标识系统的建设及基础设施的配套。
（二）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系保障我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3年基本支出100.93万元，较上年减少20.5万元，减少20%。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89.84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9%，与上年相比减少16.59%；日常公用经费10.35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1%，较上年基本持平。
（三）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系我单位为完成湿地公园湿地修复、湿地公园沿线植被恢复、湿地公园宣教管建设、布展、开展湿地公园生态监测与本底调查工作，建立植物、鱼类、鸟类、水文水质监测点进行日常监测，湿地公园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支出包括工程项目款及各项业务工作经费。工程项目款主要包括湿地公园湿地修复、湿地公园宣教管建设、宣教标识系统的建设及配套设施的布展等项目实施款项；业务工作经费支出主要用于湿地公园建设委托业务费、其他交通费、劳务费、维修费、差旅费、印刷费等方面。2023年项目支出179.92万元，比上年减少99.55万元，减少主要是由于：湿地公园宣教管根据合同进度支付工程款，2023年访客宣教管结算评审未完成，施工方未进行结算。
四、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一）专项组织情况分析

项目全部纳入专项绩效管理，项目实施严格按照计划顺利开展，绩效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均按计划如期完成。湿地公园建设资金使用使湿地公园顺利通过国家评估验收、进一步完善巡护巡查体系建设、协同相关执法部门开展夫夷江非法电鱼、捕鸟等违章行为的清查和整顿工作、协调湿地公园范围内涉及的金石等4个乡镇对夫夷江河道、河岸、洲滩（江心洲）、夫夷江沿线村庄、风光带等进行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共计清理水葫芦150多船。各专项工作均完成了专项绩效既定目标。

（二）专项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按照相关业务管理制度，规范专项经费的开支。资金使用规范，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专款专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报账审核手续齐备，报账流程规范，财务资料完整，财务档案管理规范。

四、资产管理情况

2023年度，我单位配置固定资产0万元（账面原值，下同）。从资产类别分析，配置土地、房屋及构筑物0万元；配置通用设备0万元；配置专用设备10万元，配置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0万元。无形资产0万元。
2023年度，我单位处置资产0万元。从资产类别分析,流动资产0万元；固定资产0万元；无形资产0万元；长期投资0万元；在建工程0万元；其他资产0万元。从处置形式上分析，出售\出让\转让0万元；无偿调拨（划转）0万元，；对外捐赠0万元；置换0万元；报废报损0万元；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0万元，其他方式0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我单位账面固定资产原值98.9万元，没有出租出借、对外投资情况；无形资产1元。

资产的管理方面，一是对单位资产进行统一管理,重视日常资产维护和定期清查制度，确保账账、账实相符。二是进一步规范各项管理措施,健全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办法，逐步加强在资产配置、使用、统计及监督检查等方面的管理措施。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2023年度履职情况

今年来，我处在县委、县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坚强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年初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紧紧围绕县委“旅游立县、生态引领、产业富民、文化兴盛”的发展战略，扎实开展湿地公园提质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巡视巡察整改、全面从严治党、平安建设、乡村振兴、创文创卫等工作。我处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县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生态优先”发展战略，将绿色与文化深度融合，把夫夷江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结论及分析

2023年，我单位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合理制定和编报年度预算，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合理列支年度经费支出。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资金使用严格按审批程序办理、操作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各项支出严格按照各项制度执行。

